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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相关情况说明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3年 4月 23日披露了

2013-016 号公告：《关于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

保的公告》、及 2013-017号公告《关于与关联股东互相提供担保的公告》。 

现就以上公告中担保额度等相关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关于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公

告》 

公告中披露： 

“公司拟在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有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其它商

定的融资方式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等方式），公司

并拟同意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 

 “前述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母公司为子公司担保额以及

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合并计算，担保期限不超过 3年。” 

说明： 

在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为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包含了上期（2011 年度

股东大会至 2012年度股东大会期间）已发生、延续到本期的担保额，即从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该段期间公司为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都将不超过 100,000 万元。” 

2、关于《关于与关联股东互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中披露： 

“公司拟在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与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非控股股东）或者其控股子公司或

者其控股股东厦门君合兴业实业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其中本公司累计为其

各类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35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且不超过其为本公司提供

担保总额的 70%，担保期限不超过 2年。无论公司为前述任何一家企业提供担

保，君合集团均应提供反担保。” 

说明： 

1）在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3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为君合集团提供总额不超过 35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该担保额度包含了公司上

期为君合集团提供的、延续到本期的担保额，即从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该段时间公司为其担保额都将不超过

35000万元。 

2）君合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尚未明确指定，待实际发生时再行披露。 

3）君合集团控股股东厦门君合兴业实业有限公司相关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君合兴业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 年 11月 19日 

住所： 厦门市思明区莲岳路 1号 1004 之 01B室 

法定代表人：陈建宁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主要股东：陈建宁（占 95%股权），福建兴业方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 5%

股权）。 

厦门君合兴业实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批发、零售，企业管理的咨询与策划；

企业资产管理、资本运作的咨询与策划。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合并报表显示其总资产 14.8 亿元，净资产

11.7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20.49%。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4月 24日 




